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1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5.15
一、本會第1250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』暨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一階段執行計畫書』審議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經濟部依據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」規定提報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」，屬於列舉性之綱要性計畫，雖尚難作為編列預算核定程序之用，應可作為長達6年之整治綱要，分期編列執行計畫之依據，原則同意。
(二)同案所報第1階段執行計畫雖係依據同條例之規定研提，並經該條例第5條規定組成之推動小組審查通過，惟審視其內容尚難與公共建設預算審議之先期作業規定相符。由於本計畫具有急迫性，如完全依據先期作業程序，時間上恐難符合社會期待，爰勉予先行同意其編列特別預算之程序。 

(三)若干最緊急項目如增加水庫分層取水等項，業經規劃完成依程序報院核定實施中。除其經費同意納入本案外，其餘列於第一階段執行之各工程項目，仍請依先期作業程序補提可行性規劃報告，檢附詳實之定量性經濟評估分析，逐案呈報審議。其工程費仍應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詳為核算確定後始可實施。其中以執行計畫書工程項目第三項之3「水庫集水區保育」需要經費49.36億元投資最多，其投資效益更必須詳為規劃分析，檢附量化之效益分析報告逐案報院審議核定後實施。

(四)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」係特別法，各部會依據特別條例所編列之特別預算及其計畫內容，均應與年度預算有所區隔，即已編列經費於本特別預算者不應再編列於年度預算。
(五)第一階段執行計畫執行時間長達3年，請經濟部基於滾動式檢討的精神逐年提出檢討報告，並對於次年應執行項目做最適當的修正務實執行，不得浪費。
三、「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第二期計畫94年執行情形評估報告（初稿）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
(二)本計畫94年實際執行培訓經費為30.8億元，占培訓經費目標值的84%;培訓人次為72.4千人次，超過目標值74%。另進行在職者的整體成效評估顯示，雇主及學員之滿意度達88%、證照取得率為71%(含國際證照)、結訓率達93%、認為有助於工作能力提升的比率亦達87%。此外，失業者及非勞動力結訓學員再就業率亦達66%，促進就業人數為26,840人，頗具成效，請相關部會持續落實推動。
(三)為維護社會資源使用之公平性，對於高投資、高就業率的高級人力培訓計畫，請相關部會研議訂定降低政府補助比例、補助金額以及改以訓練貸款方式推動之可行性。 
(四)為有效運用職訓資源，請相關部會規劃職訓計畫時，妥適配置培訓經費、培訓時數及培訓人次，以提升就業及失業者之職業能力，根本改善就業問題。
(五)鑑於職訓計畫上半年工作重點多為訂定職訓計畫及進行招標作業，相關執行效益多於下半年呈現，因此本計畫改於下半年再一併追踨檢討。
(六)本報告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，報院核備。
四、「新十大建設執行情形檢討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本檢討報告請報院核備。
(二)報告中所提各項個案計畫檢討意見，請各相關機關切實辦理。
(三)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依立法院決議，需移列700億元支應治水計畫，各部會已提出檢討報告，正由本會研議調整中，俾據以辦理下(96)年度特別預算編列事宜。
(四)95年度特別預算迄未獲立法院通過，各主管部會已依其所提預算延後通過之因應措施切實辦理，請繼續加強執行。惟有關中正機場聯外捷運等8項計畫，因無其他預算可供勻支，已面臨無預算可用的窘境，執行進度已受到實質影響，請主管部會設法解決並請加強與立法院之溝通。
(五)新十大建設中「一流大學」及「M台灣計畫」由於執行金額龐大，且執行單位眾多，為落實推動，請主管機關充實推動辦公室人力，並責成辦公室密切掌控各校及各地方政府執行情形，切實管考並主動協助解決困難。
(六)新十大建設各計畫在推動過程中，如果政策目標方向已有不同考量，應儘早完成妥善評估，並專案報院核定，以儘早確定推動方向。
(七)95年度特別預算行政院共核列1,007.51億元，目前正於立法院進行朝野黨團協商中，請相關主管部會加強與立法院溝通協調，尋求各立法委員之支持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3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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